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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文件

理工数据〔2023〕8 号

关于印发《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本科生学
业预警、课程预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所、实验中心,各部门：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课程预警管理办

法》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

2023 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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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课程
预警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学习的过程管理，落实学校学业

预警、学院课程预警管理政策，引导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业预警。学校《学生手册》中关于学业预警与退

学处理的相关政策规定“除毕业当学年外，学生每学期修读取得

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不得低于 12 学分，否则将给予学业

预警”。

第一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

分者给予黄色预警。

第二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

分者给予橙色预警。

第三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

分者给与红色预警，即退学处理。

学校学业预警流程如下：

1. 学院教务办在每学期开学初补考结束后，统计学生前一

学期修读取得的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分的学生

名单。

2. 教务办通知学生签字确认，同时告知学生学校学业预警

政策，打印学生成绩单，查看学生选课情况，对学生给予学业指

导。

3. 教务办将学业预警学生清单报学院领导、辅导员及班导

师知晓，并报教务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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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下达学业预警单至学院教务办，教务办通报至学院

领导、辅导员及班导师。

5. 被黄色预警的学生由辅导员通知学生、班导师面谈，班

导师组织沟通学生课程学习情况，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共同制订

学业进步方案，班导师做好记录工作并寄送黄色预警单，辅导员

收集记录表、告知书及黄色预警单回执并交教务办留存备案。

6. 被橙色预警的同学由教务办联系学生，辅导员联系家长

及班导师确定面谈时间地点，教务办、学工领导参加，共同沟通

学生课程学习情况，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共同制订学业进步方案，

出具学业橙色预警告知书，教务办做好记录工作并寄送橙色预警

单，回收记录表、告知书及橙色预警单回执。

7. 被红色预警（退学）的同学由教务办联系学生，辅导员

联系家长及班导师确定面谈时间地点，教务办、学工领导参加，

告知学生及家长学生学业情况，出具学业红色预警（退学）告知

书，告知学生及家长退学办理的相关手续，教务办做好记录工作，

回收记录表、告知书红色预警（退学）单回执及其他退学相关材

料。

8. 学校预警工作需在学院学业预警单下达后两周内完成。

第三条 课程预警。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对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紧急提示或预先告知，警示学生学习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通过学院、家长、学生三方之间有效地沟

通与反馈，督促学生努力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学院课程预警流程：学院教务办在每学期开学初补考考试结

束后，统计学生考试累计不及格课程（不含选修、双创、辅修课

程）累计达到 8 学分以上的学生名单，并出具《课程预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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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程预警告知书（家长）》。在学院学工办、班导师配合下，

对可能受到学籍处理的学生进行课程预警。

教务办统计学生课程预警清单，制作课程预警通知书及家长

告知书并发送班导师，班导师领取课程预警通知书纸质版，与学

生核对确认。由班导师和辅导员与学生本人沟通本学期课程成绩

情况，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共同制订学业进步方案，班导师做好

记录工作。班导师与学生家长沟通和寄发《课程预警告知书（家

长）》，家长收到后将回执签字后寄回。《课程预警通知书》和

《课程预警告知书（家长）》最终由学工办留存。

学院课程预警需在预警单下达后一个月内完成。

第四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附件：

1．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告知单

2．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学业预警记录表

3.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课程预警通知书

4.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课程预警告知书（家长）

抄送：教务处，学院纪委，各党支部，分工会、团委。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年11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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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

学业预警告知单

同学/家长：

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宁波理工教[2017]123 号）第三十九条：“除

毕业当学年外，学生每学期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不得低于

12学分，否则将给予学业预警处理”。

第一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分者给予

黄色预警。

第二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分者给予

橙色预警。

第三次出现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分者给予

红色预警，即退学处理。

出现学业预警的学习困难学生符合相应条件可以申请转入其他专业

修读，详见浙大宁理教〔2023〕106 号，具体由学院教务办预警时同时告

知，完成学业困难的学生可以主动申请退学。

我已知晓，

学年第 学期修读学分不足 12 分，黄色预警，

学年第 学期修读学分不足 12 分，橙色预警，

学年第 学期修读学分不足 12 分，红色预警，退学。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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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

学业预警记录表

20 —20 学年第 学期 No：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制表

姓 名 学 号 专业班级

预警情况 辅导员 班导师

家长姓名 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情况记录

班导师签字：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办

记录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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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课程预警通知书

姓 名 学 号 专业 班 级

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宁波理工教[2017]123 号）第三十九条：

“除毕业当学年外，学生每学期修读取得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

不得低于 12学分，否则将给予学业预警处理”。 学年第 学

期你获取学分超过 12 分，未构成学校学业预警。但是，经统计，截

止 学年第 学期初补考结束后，你不及格课程累计已达

学分，请务必引起高度警戒，并尽量在第八学期前重修通过，

否则将影响按时毕业。

附：不及格课程名单

（公章）

学生签字： 日期：

班导师与学生家长联系情况记录：

家长联系电话： 班导师签字： 日期：

辅导员与学生家长联系情况记录：

辅导员签字： 日期：

注：《课程预警通知书》由学院教务办出示，并经由班导师联系学生，由学工办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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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学生课程预警告知书（家长）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尊敬的同学家长：

您好！截至 学年第 学期初补考结束后，您的孩子不

及格课程学分累计已达 学分，请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希望家

长能经常主动地联系学生和班导师，协助学校督促学生的学习情况，

确保学生能够按时顺利完成学业。
附：不及格课程清单

班导师姓名 班导师联系电话

辅导员姓名 辅导员联系电话

请您在收到这份预警告知书后剪下下面的回执，并以挂号信形式及时给我们

回复。我们的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教园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数据学院学

工办，邮编：315100。如有任何疑问和困难，请及时与班导师或辅导员联系。祝

您及您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公章）

年 月 日

……………………………………………………………………………………
家 长 回 执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数据学院：

我已收到你院所发 同学（学号： ）的预警告知书。

家长意见：

家长签字：

家长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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